臺中市清海國中 114學年度

家庭教育推動計畫
一．依據：家庭教育法
二．目的
（一）提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、策略、教學技巧。
（二）透過親職座談、家庭訪問、雙向互動的方式，提供家長正確
      教養子女的方法與態度，增進親子關係，營造和諧家庭氣氛。
（三）蒐集、研發適合學校本位的家庭教育的課程及教材，提昇本校
      家庭教育之廣度與深度。
（四）加強學校與家庭之聯繫，激發家長關心子女，協助學校教育，增進教學效能，創造親師生三贏局面。 
三．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小組組織及職責：
（一）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(1人)，綜理及督導全校家庭教育推動工作。
（二）推動小組委員任期為二學年，委員有：
1.輔導主任(副主任委員)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組長、特教組長、教學組長、生教組長、訓育組長（9人）。
2.輔導教師（1人）。
3.各年級導師代表（3人）。
4.家長代表(1 人)。

（三）本推動小組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1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，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。
（四）本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，由相關處室執行之。 
四．實施原則
（一）課程及活動短期目標在增強學生對家庭教育的認識：長期目標在培養學生對家人的關心、瞭解及溝通互動的能力，具備建立健康家庭的能力。
（二）善用資源，有效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：
    1.學校資源：家長會、家長志工等。

2.校外資源：政府機構、社教機構、創世基金會、華山基金會、

  弘道老人基金會。
（三）結合家長會推展親職教育，鼓勵家長踴躍參加班親會，以同步
      推展家庭終身學習的概念，提昇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成效。
五、辦理方式
　
本校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以融入課程教學為主，辦理相關體驗活動為輔，採多元、彈性原則，依對象及實際需要辦理教學活動，符合終身學習之目標。

（一）以融入教學、資訊教學、遠距教學、影片欣賞、角色扮演、校外參觀活動等方式為之。

（二）辦理多元活動
　
1.親師座談：透過班親會，教師和家長溝通教養態度、觀念，傳遞教育新知。
2.親職教育講座：請專家就家庭教育相關議題，做深度對話及經驗分享等。

 3.親子活動：配合校慶舉辦親子趣味活動，邀請祖父母、爸爸媽媽參加，增
   進、聯繫家人情誼。

 4.學藝活動：配合節慶（如母親節、祖父母節、教師節）舉辦相關活動，邀
   請家長參加，藉由活動參與，體驗家庭和樂融融的氣氛。

六、實施時間

　
1.有關課程方面：融入各學習領域時間、彈性課程中。

　
2.有關活動方面：晨間時間、導師時間、朝會、運動會、校慶及其他。

七、預期效益
（一）落實學校家庭教育課程，讓家長和學生可以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課程。
（二）增進教師家庭教育素養及知能，建立學生及家長正確的家庭教育相關概念。
  (三) 增進親師家庭生活知能，健全身心發展，營造幸福家庭，建立祥和社會。
八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